
关于宁波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5 年度
融资担保业务激励性资金存放的公告

各金融机构：

为继续推进公司融资担保业务的开展，提高金融机构合作开

展业务的积极性，完成公司年度业务目标，根据《公司资金管理

办法》及相关制度要求，2025 年度拟继续将业务激励性资金存

放与各金融机构和公司合作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量、资金存放利

率、风险分担比例、银行风险等级及代偿率等指标挂钩。具体方

案如下：

一、资金存放的融资担保业务条件

融资担保业务（简称“业务”）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融资主体为中小微企业、小微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和

“三农”主体。

（二）符合公司批量融资担保业务系列产品的政策要求。

（三）已通过公司运营部门备案确认。

二、资金存放银行资格要求

符合上述条件的业务在保余额达到 3 亿元且未来免收银行

相关手续费（含询证费）的金融机构。

三、资金存放形式及利率

（一）资金存放形式：六个月的定期存款/大额存单或其他

不超过六个月的存款产品。



（二）资金存放利率：不低于各类银行宁波市自律机制规定

的六个月定期存款产品的利率上限。

四、资金存放原则及额度分配

（一）资金存放总额控制

2025 年融资担保业务激励性资金拟存放总额视业务开展及

资金留存情况确定。

（二）额度分配

1.各资金存放银行存放额度=（资金拟存放总额×该资金存

放银行业务在保余额修正值/所有资金存放银行业务在保余额修

正值合计）×风险等级系数×代偿率系数（精确到百万元）

2.业务在保余额修正值=业务在保余额×资金存放利率系数

×风险分担系数

（三）数据来源

1. 业务在保余额以公司运营部门统计为准，其中额度类担

保业务以实际放款在保余额为准（金融机构需在统计时点日后三

个工作日内提供）。

2.资金存放利率系数根据各合作金融机构报价确定，且报价

必须达到各类银行宁波市自律机制规定的六个月定期存款产品

利率上限，未达到系数为 0，其中：

（1）报价以宁波市自律机制规定的四大国有银行六个月定

期存款产品利率上限为基准，系数为 1，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 5BP，

系数增加 0.02，以此类推；



（2）在规定时间内未响应资金利率报价的，默认为各类银

行宁波市自律机制规定的六个月定期存款产品自律机制利率上

限，但资金存放利率系数为 1；

（3）实际办理资金存放时未达到或部分未达到报价利率的，

未达到部分资金按实际资金利率系数还原后进行存放，多余的资

金不再另行分配。

3.风险分担系数根据统计时点日前公司与存放银行协议约

定的风险分担比例确定，其中：公司风险分担比例为 80%，存放

银行风险分担比例为 20%，系数为 1；公司风险分担比例为 70%，

存放银行风险分担比例为 30%，系数为 1.1；公司风险分担比例

为 60%，存放银行风险分担比例为 40%，系数为 1.2。

4.风险等级系数根据公司担保业务部按相关制度评定的最

新一期商业银行风险等级结果确定，其中：风险等级评定结果为

A 级的，系数为 1；风险等级评定结果为 B 级的，系数为 0.9；

风险等级评定结果为 C 级的，系数为 0.8；风险等级评定结果为

C 级以下或未参加等级评定的，系数为 0。

5.代偿率系数根据公司风险管理部统计的 2024 年度各资金

存放银行代偿率确定，代偿率=对该行的代偿金额/该行在我司的

解保责任金额，其中：代偿率≤1%系数为 1，代偿率（1%，1.5%]

系数为 0.9，代偿率（1.5%，2%]系数为 0.7，代偿率（2%，2.5%]

系数为 0.5，代偿率＞2.5%系数为 0。

各业务合作金融机构应加强已代偿业务的追偿工作，下年度



拟将追偿率纳入业务激励性资金存放分配指标。

五、资金存放期

（一）业务激励性资金存放期为六个月左右，根据 2025 年

4 月、10 月末的业务在保余额进行动态调整。

（二）2024 年度已存放的业务激励性资金待本年度首次资

金存放时进行赎回或调整，本年度第二次存放的业务激励性资金

待下年度存放方案确定后适时赎回或调整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业务激励性资金存放原则上在各资金存放银行指定的

一个网点进行存放（不另行开立结算账户），本年度不作变更，

银行未指定网点的，资金直接存放于总行/分行营业部。

（二）对于不及时备案、不及时移交相关资料、故意虚报、

重复报送、故意推送不良业务、未按照协议规定分担风险的金融

机构，将视情况纳入公司商业银行风险等级评定的减分指标；情

节特别严重的，将列入公司合作的禁入名单。

宁波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2025 年 3 月


